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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2.13【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0)44

号 (2000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3次会议通

过, 自2000年12月13日起施行) 为了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结合审判实践经验，对人

民法院审理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一、

关于总则部分的解释 第一条 当事人对由民事关系产生的债权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以担保法规定

的方式设定担保的，可以认定为有效。 第二条 反担保人可以

是债务人，也可以是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 反担保方式可以

是债务人提供的抵押或者质押，也可以是其他人提供的保证

、抵押或者质押。 第三条 国家机关和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违反法律规定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因

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

定处理。 第四条 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

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第五条 以法律、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或者不可转让的

财产设定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 以法律、法规限制流通的



财产设定担保的，在实现债权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对该财产进行处理。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 （一）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或者登记对外担保的； （二）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

者登记，为境外机构向境内债权人提供担保的； （三）为外

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外方投资部分的对

外债务提供担保的； （四）无权经营外汇担保业务的金融机

构、无外汇收入的非金融性质的企业法人提供外汇担保的； 

（五）主合同变更或者债权人将对外担保合同项下的权利转

让，未经担保人同意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担保人不

再承担担保责任。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主

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

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

、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

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第八条 主合同无效而导致

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

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第九条 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

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或者在承

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要求有过错的反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

。 担保人可以根据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对债务人或者反担保

人另行提起诉讼。 第十条 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

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

约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第十二条 当事人约定



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

具有法律约束力。 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

，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

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二、关于保证部分的解释 第十三条 保

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代为履行非金钱债务的，如果保证人不

能实际代为履行，对债权人因此造成的损失，保证人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 不具有完全代偿能力的法人、其他组

织或者自然人，以保证人身份订立保证合同后，又以自己没

有代偿能力要求免除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

五条 担保法第七条规定的其他组织主要包括： （一）依法登

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二）依法登记领

取营业执照的联营企业； （三）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中

外合作经营企业； （四）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 

（五）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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